
山 东 省 律 师 协 会

关于开通山东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实习管理”模块的通知

各市律协：

为完善我省实习人员管理工作， 提高实习管理工作效率，按

照司法部、 全国律协关于加快律师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部署，

省律协前期在“山东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中开通了申请律

师执业人员网上申请实习功能，并在省直律师事务所和淄博市进

行了测试运行。 现就在全省启用山东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

习管理”模块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通时间、内容

1.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拟申请实习人员一律先通过“山东

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提交申请。 综合管理系统运行前申请

实习的人员，办理实习管理有关事项仍按旧办法向律师协会提交

纸质版申请材料。

2. 通过“山东省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申请实习的人员，变

更实习机构、变更指导律师、申请暂停实习和申请注销实习等事

项，一律需先通过综合管理系统提交申请。 经审批后，申请人根据

系统提示打印材料并在相应位置加盖公章，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



件提交至律师协会。

二、其他事项

1. 实习系统中新开通了“实习日志”功能。 根据《山东省律师

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实习人员

应当填写实习日志。 各市律协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本市实

习人员填写实习日志的时间。 实习日志应当作为实习人员面试考

核的重要依据。

系统中实习日志的填写只能补充填写最近一周的日志，超过

一周的日志无法补填。 已提交的实习日志无法修改。 专职律师不

少于 150日，兼职律师不少于 50日，每篇日志不少于 200字。

2. 接收实习人员的律师事务所和实习指导律师应当符合《山

东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试行）》和全国律

协《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规定的条件。 目前实习系统

只能对“执业 5 年以上”和“名下不超过两名实习人员”这两项实

习指导律师的条件进行筛选，其余条件无法自行筛选。 因此，各市

在审核实习申请时，请自行对律师事务所和实习指导律师的资质

进行把关。

3. 各市在审核实习申请时，请注意实习人员填报信息的完整

性。 对于填报信息不完整的实习人员，应通知其将信息补充完整

后再进行实习审核。

4. 目前系统尚未实现申请实习期满面试考核、申请办理实习

考核延期等功能，下一步将陆续完善相关功能，具体开通时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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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知。

5. 各市律协进行实习审核的系统账号密码另行通知。

启用“实习管理”模块功能对于推进律师行业信息化建设，提

高律师协会实习人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为实习人员提供及

时便捷的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管理系统申请实习模块尚在

初步运行阶段，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各市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有关意见建议，请及时与省律协联系。

联 系 人：姚林林 马恒飞

电 话：0531-82923273

邮 箱：sd_sdlxkhjdb@163.com

技术支持：400-052-9602

附件：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山东省律师协会

2018年 12月 14日

3

— —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系统使用地址：http://www.sdlawyer.org.cn/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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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申请

用浏览器访问地址：http://www.sdlawyer.org.cn/，点击申请实习证

但如果您的 IE 浏览器版本过低，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目前系统支持的浏

览器有：

IE9+（操作系统 win7 以上版本）、chrome 浏览器（谷歌浏览器）、360 浏览器（使用

极速模式）。

推荐：chrome浏览器。

1、实习申请注册

首先请您仔细阅读实习申请须知， 阅读完毕之后系统会自动进入实习申请向导

流程。 根据向导认真填写每一步骤的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直到流程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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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一步

填写已经取得的律师资格信息，用于验证是否具备实习资格，如下图：

填写资格证号时，系统输入框中默认的有字母“A”，如果您的资格证号上没有，

或是其他字母，请删掉并填写您完整的资格证号（例：资格证号为“C123456789”则先

删除输入框中的“A”，再输入“C123456789”）。

注：请不要随意输入错误的资格证号，否则会影响或导致您无法重新申请（申请

名额会被您错误的申请占用）！

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实习申请注册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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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二步

输入个人信息，用于验证实习申请资格，如下图：

注意：

a)如果在这一步发现资格证号填写不正确，可点击「上一步」返回上一步进行

修改，或者直接点击资格证号进行修改。

b)姓名务必填写您的真实姓名。

c)证件需先选择证件类型，再填写证件号码，填写后请核对。

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实习申请注册第三步。

1.3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三步

设置您的初始密码并牢记它，该密码用于后面的身份验证。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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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务必牢记您设置的密码。

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实习申请注册第四步。

1.4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四步

填写您的实习机构和指导老师，如下图：

注意：

a)实习机构可填写律师事务所全称或执业证号（以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副本上名称

和执业证号为准）

b)指导老师可填写律师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或者律师身份证号（这三个信息任一

即可，但必须与律师执业证上信息一致）

c)选择您的实习类别（不选默认为「专职」）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实习申请注册第五步。

1.5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五步

上传您近期的证件照片

注意：请上传符合要求的照片（照片要求见页面右侧）

照片上传完毕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实习申请注册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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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实习申请注册向导第六步

核对您之前步骤中填写的信息，确认无误后完成注册，并继续补全更多个人档案

信息后提交实习申请。 如下图：

注意：如果发现信息有误，可返回之前步骤进行修正，如果信息无误，点击「提交」

即可。 提交后这些信息将无法修改。

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注册并进入信息补全阶段。 如下图：

点击「下一步」，进入完善申请材料界面

2、实习申请信息补全

2.1界面功能

进入信息完善申请材料界面，主要由实习申请流程指示图、功能区、用户信息区、

信息补全区四大区域构成。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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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习申请流程指示图：显示您的实习证申请流程现正处于哪个步骤。

b.功能区：有五个按钮，以下说明如图对应。

暂时保存：您在此页面中修改信息之后，如果您暂时不想提交申请，请点击此按

钮对您更改的数据进行保存。

提交申请： 如果您确认您的信息已经填写正确且完整， 可以点击此按钮提交申

请，提交后，请耐心等待审核结果。

撤回申请：当您在提交申请之后发现有信息需要更正，须先点此按钮撤回申请，

才能对信息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后再点「提交申请」，等待审核。

撤销申请：撤销申请不同于撤回申请！ 撤销申请是撤销并删除您的本次申请，撤

销后将无法恢复，撤销申请只有在未提交申请的时候可以使用（比如您填错的信息太

多修改比较麻烦想重新申请，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申请实习，可以点「撤销申请」）。

（注：已通过审核的申请不能进行撤回或撤销操作。

打印实习申请表：您的实习申请正式提交并通过审核后，可打印您的实习申请

材料。

c.用户信息区：此区域如果发现信息有误，请撤销申请后进行更正，然后重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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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信息补全区：补全用户详细信息。

2.2基本信息补全

此区域为基本信息，如上图所示，带红色“x”的为必填项，填写完成后请认真核

对，确认无误后可「暂时保存」或「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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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提交申请”后信息需要修改，则必须先撤回申请后，在进行编辑后保存提

交。

2.3其他信息补全部分

如下图：

此区域中，添加信息请点击蓝色「添加」按钮，教育经历与工作经历至少各填写一

项（若未参加过任何工作的在“工作单位”、“工作职务”项均填“无”）；获奖情况根据个

人情况，有则填，无则不填。

如果信息填写不当，是不能修改的，可以点击如上图所示的“删除”按钮，删除不

恰当的记录，然后点「添加」按钮，重新填写并保存。

2.3.1添加教育经历，如下图：

信息填写完整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创建一条教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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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添加工作经历，如下图：

信息填写完整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创建一条工作经历。

2.3.3添加获奖情况，如下图：

信息填写完整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创建一条获奖记录。

当所有信息全部补全确认无误之后，点击功能区的“提交申请”，并打印实习申

请表。

3、如何再次信息补全

如未能一次性补全信息，未能提交实习申请，可重新再进入信息补全界面完成信

息补全。 进入地址同申请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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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上资格证书编号之后，直接点击「下一步」，系统会识别您的帐号，进入以下

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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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您在申请时填写的真实姓名和密码，进入信息补全界面，之后操作见实习申

请中「材料完善」（点击以跳至（实习申请信息补全）说明）。


